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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而開展出「一心開二門」之思想，牟宗三先生

（以下簡稱牟先生）認為，此一思想架構提點出一個由清淨真常心涵攝生滅與真

如——即一切「世間法」（染法）與「出世間法」（淨法）——所形構而成之「兩

層存有論」：「一心開二門，二門各總攝一切法即是存有論的具足也。依心生滅

門，言執的存有論；依心真如門，言無執的存有論。」1並認為此一格局可視為一

個公共模型，而有普遍的適用性2。 

因此，本文擬從牟先生之「兩層存有論」觀點，嘗試探析華嚴依「如來藏心」

所開展而出之「一心開二門」架構，相應于天台「一念無明法性心」雖一念心而

實蘊含兩重存有之特殊義涵作一比較與論述，期能於「一心開二門」之特殊義涵

有以啟發。 

二、華嚴之「唯一真心」與「一心開二門」思想 

華嚴所謂之「真心」，亦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如《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云：「一佛真心外無別眾生，以眾生真心即佛真心故。…眾生心外更

無別佛，以佛真心即眾生真心故。」3又云：「即如來藏中恒沙佛法，真心為

體，真心為體即是理性。」4又或言為「真如心」，如《華嚴經》云：「譬如真

如，體性堅固。…譬如真如，不可破壞。…譬如真如，性常清淨…。譬如真

如，體性寂靜。…」5且此「自性清淨心」非但是「唯一真心」，且為一清

淨「真常心」，言其「真常」者，為「常恆不變」，「不生不滅」也，

                                            
1
 見牟著：《佛性與般若》上冊，台北：學生書局， 1993，頁 456。  

2
 見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四講：〈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

門」〉》，台北：學生書局， 1993，頁 291。  
3
 見《 大方 廣 佛華 嚴 經疏》， CBE T A（中華電子佛典 2002光碟版） ,  T35 ,  

no .1735 ,  p .519 ,  c22。  
4
 見 《大 方廣 佛華 嚴 經疏 》， CB ET A,  T35 ,  no .1735 ,  p . 769 ,  b15 -16。  

5
 見 《華 嚴經 》， CB ET A,  T 10 ,  no .279 ,  p . 162 ,  b27 -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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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云：「不生滅者，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6又，《大

乘起信論》云：  

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雖有染

心，而常恆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為不變。7 

「清淨真常心」雖會為「無明」所染，但此染乃「附著」的染，並無礙於真心之

「清淨」、「恆常」、與「不變」。 

對於華嚴所謂之「真心」有所了解，吾人可進一步說明依此「自性清淨心」

開展之「一心開二門」思想。關於「一心開二門」思想，或源自梁朝真諦所譯之

《大乘起信論》。這部論典向來傳為印度馬鳴尊者所造，然而這種說法或為假託

菩薩之名以增其權威性的訛傳8。其思想內涵主要屬於大乘真常唯心論系的一支，

因此，這部論典亦一向被視為乃大乘佛教宣揚「如來藏佛性思想」的代表作品之

一。其義理內涵以「一心開二門」之思想為一切法的存在提出一根本的說明。此

                                            
6
 見 《華 嚴經 隨疏 演 義鈔 》， CBATA， T36，No.17 36， p235 b。  

7
 見《大乘起信論》，CBATA， T32，No.16 66， p576a。  

8
 關於《大乘起信論》之真偽問題，無論是譯論者或造論者部分，歷代以來

一直有所爭議。例如，隋代均正禪師即認為《起信論》非但不是真諦所譯，

並且此論之造亦是假託菩薩之名，實際上乃是地論師所造。（參見均正著

《四論玄義》）而後法經奉詔編撰經錄，亦將本論編入疑偽類，同樣不以

為此論乃是真諦所譯。民國以來，梁啟超著《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書，重

新考證《起信論》非但不是馬鳴尊者所造，而是中國人造的，並認為此論

亦非真諦所譯，且其論前智愷所序亦假，甚至唐朝實叉難陀所重譯者亦為

可疑。此外，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等則從義理方面認為起信論與唯識學不

相合，故非馬鳴所造；而至王恩洋、呂澂等人更直斥此論為偽造了！然關

於此一問題，牟先生則認為：「有人說大乘起信論是中國人偽造的；也有

人說此論出現在中國，是在中國造的，其實這些說法均很籠統。因為若說

中國人偽造的，那究竟是那個人所造的呢？至於說是在中國造的，則不必

然是中國人偽造的，亦即『在中國造的』與『中國人偽造的』是不相同的，

因為在中國的不一定都是中國人。依我個人的推斷，其實就是真諦三藏所

造的。真諦三藏是梁大同年間，從印度來的僧人，在中國弘揚唯識思想。

大乘起信論被標為是馬鳴菩薩所造，其實這是假託菩薩之名，以增加論典

之權威性。至於被標為是真諦譯，其實據我看就是真諦所造；當然不一定

只是真諦一個人所造，也許有許多中國和尚幫他的忙。何以能推測大乘起

信論是真諦三藏所造？因為真諦三藏的思想就是想融攝阿賴耶于如來藏

的，而大乘起信論正是這種融攝之充分的完整 的展 示。」（見 牟著 ：《中

國哲 學十 九講 》，頁 289-29 0。 ）無 論其 說究 竟為 何， 本文 僅 止於 探涉

有關 此論 中所 提 出之 「一 心開 二門 」 的 思 想格 局， 及其 於 哲學 思想 上

所透 顯出 之特 殊 義涵 ，因 此， 關於 其 真偽 問題 之辨 ，即 非 本文 所亟 欲

探論 之範 圍， 是 故不 擬於 此深 明。 倘 讀者 有興 趣研 究， 亦 可另 行參 看

〈大 乘起 信論 真 偽辯 〉（ 此文 現已 收 入《 大乘 起信 論與 楞 嚴經 考辨 》

一書 中， 台北 ： 大乘 文化 出版 社， 《 現代 佛教 學術 叢刊 》 第 35集） ，

以及 張心 澂所 著《 偽 書通 考》 等書 。  

回目錄頁



 

  

    簡別天台「一念心」與華嚴「如來藏心」所開展之「兩層存有論」及其義涵——試由牟宗三先生之觀點論述之 273 

 

所謂「一心」，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就是指超越的「真常心」；「二門」，

即「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大乘起信論》「顯示正義」總說此「一心開

二門」云： 

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

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9 

依上可知，《大乘起信論》認為，一切法皆依止於一超越的真常心，而所謂

「一切法」，即泛指生死流轉的一切染污法，以及清淨無漏的一切功德法，這一

切法的兩面，即無論清淨或染污都依止於這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這亦意謂，

從此「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即可開出二門，——若一切法生滅流轉，則即「心生

滅門」；若一切法寂靜涅槃，則即「心真如門」。然而，此二門雖是分門別論，

實際上卻非一心同時即開二門，因為，此二門「不相離故」，因此各能總攝一切

法，這「各能總攝一切法」之義涵，牟先生曾釋之云： 

一心雖開二門，然任一門皆可『各總攝一切法』。生滅門是流轉地總攝一

切法。真如門是還滅地總攝一切法。但『還滅』是就生滅門所流轉地起現

的一切法而還滅之，因而總攝之，並不是有另一套法為其所總攝。『心真

如』是就『心生滅』而如之，因而成為心真如。心真如即是心生滅法底實

相，並不是離開生滅法底空如性而別有一心真如也。分別說，有二門。就

二門不相離而說其各總攝一切法，則是圓融地說。10 

亦即，「各得總攝一切法」的意思，即因「生滅門」是就心所起現之一切染執法

而言，故若能「蕩相遣執」，即就生滅門中之一切生滅流轉法而「還滅」之，則

「心真如」將因「心生滅」如之而成，「生滅門是流轉地總攝一切法，真如門中

則是還滅地總攝一切法。還滅地總攝一切法，則一切染執有相法皆轉成一相無相

之無漏功德法。法只是這一套法，所爭只在執與不執而已。」11這亦較唯識宗以真

如門僅涵攝清淨真如法性，而生滅門也只收攝生滅流轉法事更為開闊。 

 至於「真如心」之義涵，《大乘起信論》續云：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

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

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

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

                                            
9
  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 .1666， p5 76a。  

10
 見牟著《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55。  

11
 同上揭書，見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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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

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

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此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

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

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12 

簡言之，此所謂「心真如」者，即是「心性」之「不生不滅」。「心性」即「心

真如性」。心之真如性即法之真如性，以其總攝一切法，故亦是「一法界大總相

法門體」。牟先生釋此云道： 

「一法界」者，統一切諸法而為一整一法類，就此整一法類而言「一整一

法界」也。……「大總相」亦就是平等性（絕對的普遍性）。「大」者，

相應總法界之總（整一）而言也。是故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底大總相而且

同時亦即是一切法門之體也。每一法是一門，故云「法門」。心真如是一

切法門之體，此「體」是剋就空如性說，亦如言以空為性。心真如之真心

就是一切法門之如性、真性、實相，而實相一相，所謂無相，故就如性、

真性、實相，而說「體」，此體字是虛意的體，非有一實物曰體也。13 

亦即，「真如心」是一切法離一切相之平等心、普遍性，亦是無可變異，無所動

搖，不可言說，不可意念，如實「空而不空」14，自體具足無量無漏性功德法之清

淨心。故而此「心真如門」亦即是由「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所直接流露而開出之

者。 

然則，既然從「清淨真常心」所流露之一切法都是清淨無漏的性功德法，何

來生滅流轉的染污法？《起信論》續云： 

                                            
12
 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 .1666， p5 76a。  

13
 見牟著《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57。  

14
 所謂「空而不空」，如牟先生所云：「空不空皆就心真如之真心說。空

是遠 離妄 念 所起 的 一 切計 執 ——差 別 相 。 不空 是真 心 這個 法 體 恆常不

變， 而且 具 足無 量 無 漏性 功德 。 ……此 真 心一 方既 是 空， 一 方 又是不

空，空與不空融而為一，此即是中道。」（見牟著《佛性與般若》上冊，

頁 459。）而言其「自體」者，以緣起法雖無自性，但以此空而不空，

實 相 無 相 之 真 心 為 體 ， 是 則 此 真 心 亦 即 是 有 自 性 、 自 體 的 。 牟 先 生

云：「此真心本身就是性就是體，因而這就是它的自性，它的自體。它

雖然可以是作用的無心之心，亦無有相，亦無可立，然而它畢竟是一

個實體性的心。只有這樣的心始可說『有自體』。緣生無性，以空為

性。但我們不能說有實體性的空，此所以又說『空空』，以空為抒義

字，非實體字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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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

異，名為阿賴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

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15 

關於「心生滅門」，這裡提出一個名相，叫作「阿賴耶識」。依如來藏心所

開二門之「生滅門」中，心生心滅乃以此「阿賴耶識」為根本。那麼，「阿賴耶

識」又是什麼呢？依傳統唯識宗（虛妄唯識）的說法，「阿賴耶識」乃一切法的

根源，即一切法皆依止於此「阿賴耶識」，《阿毘達摩大乘經》有頌云：「無始

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16復於此中又頌曰：「由攝藏

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17此「無始時來」之「界」即「阿

賴耶識」，同時它也是一切染淨法之依止18。然而實際上，「阿賴耶識」只是一個

虛妄的生滅識，依《解深密經》所云：「阿陀那識甚深密，一切種子如瀑流，我

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19此種子識既如瀑流一般，雖無覆無記地任運

現行，卻無日可止，無時可停。是則阿賴耶識根本只是剎那生滅的虛妄識心，其

體性亦不過只是染污心識，並非常住不變的清淨智心。及於《大乘起信論》中，

則將「阿賴耶識」說是「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能攝一切法，生

一切法」者，所謂「不生不滅」，指的即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而所謂「生

滅」則指的是「生死流轉法」，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起來，不一不異，就叫作「阿

賴耶識」。故而說「阿賴耶識」是由生滅與不生不滅和合而成，即是說它具有超

越與現實之「雙重性」，成為擺盪於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連結線。牟先生

於此即曾說道： 

所謂阿賴耶兩頭通，乃是指阿賴耶有其超越性格，亦有其內在的性格，此

即表示阿賴耶具有雙重性。……依唯識宗阿賴耶系統，阿賴耶識只有一

性，即虛妄的染污性，而沒有超越的清淨性。但是在大乘起信論中，阿賴

耶套進來，被說成是「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則其具有雙重

性甚顯。就阿賴耶和合識如實觀之，它現實的本性（即內在性格）是生滅

                                            
15 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 .1666， p5 76b。  
16

 《阿毘達摩大乘經》又作《阿毘達摩經》、《大乘阿毘達摩》。此經之

梵本、藏譯本、及漢譯本俱已不存，現僅存於瑜珈派之論書中。本文

引自《宗 鏡 錄》， CBETA， T4 8， No.  201 6， p692b。  
17 同上註。  
18 在唯識系統，此「無始時來」之「界」指的是「阿賴耶識」，以其為一

切染淨法之依止；而同樣的，於如來藏系統，此「界」則亦能意謂其一

切法所依止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19 見《解深 密 經》， CBETA， T16， No .  6 7 6， p69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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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污的，但它同時也具有不生不滅的超越性格，雖然在現實中尚未顯現出

來，卻是一直在隱伏著，所以我們說阿賴耶識是兩頭通的。20 

「阿賴耶識」既具有雙重性，則其與真常心之間即是不一亦不異的關係。就

其內在之性格而言，它乃是會隨染污法起現生滅流轉的妄識心，故而與清淨心乃

不一；然就其超越的性格而言，它又可通向自性的真常心，依止於清淨的如來藏

心，是以又與其不異。故而「生滅染污法只是憑依如來藏起現，並非從清淨的如

來藏直接生起」21，生死流轉法之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乃只是「間接地」依止，

而非直接地依止。我們只能說由「自性清淨心」可以直接生出一切清淨無漏的性

功德法，而不能說由此真常心亦能直接生出一切生滅流轉的染污法。 

了解原來生滅流轉法只是透過阿賴耶識「間接地」依止於如來藏心之後，那

麼，我們便要再進一步去追問，生死流轉因何而起呢？原來，這全都是因為「無

明風動」所致。《起信論》云： 

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

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滅，

濕性不壞故。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

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22 

眾生的自性原本都是清淨無染的，然而只要一念不覺，隨即昏沈，隨即墮入無

明。而《起信論》將此一念無明喚作「風動」，倘若無明風一吹，原本平靜的心

湖隨即起現波動，此漣漪波痕原非水的本性，只因風吹所動，產生無端的波紋，

故而只要無明風一停止吹動，波紋即刻消滅，回復原本清澈寧靜的心湖。因此，

「唯一真心」不但是眾生從本以來之超越根據，並且具有轉染成淨之熏

習力，如《起信論》續云：  

真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 。自體相

熏習者，從無始世來，具足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

義，恆常熏習。以有力故，能令眾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有

真如法，發心修行。23 

《大乘起信論》既肯定此唯一清淨真如心為一切染淨法之所依止，並由之以說明

熏習「轉染成淨」之可能。即染法得以真如法熏習，則妄心斷而後方顯真如，如

《起信論》復云： 

                                            
20
 語見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294。  

21
 見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297。  

22
 語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1666， p576c。  

23
 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 .1666， p  5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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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染法，從無始以來，熏習不斷，乃至得佛，後則有斷。淨法熏習，則

無有斷，盡於未來。此義云何？以真如法常熏習故，故妄心則滅，法身顯

現，起用熏習，故無有斷。24 

是則依此而言，唯一清淨之真如心即與無明染污為二，亦即必斷除一切生滅流轉

之染污法，而後方顯唯一清淨真如。 

三、「一心開二門」思想架構之義涵與「兩層存有論」之開顯 

依上可知，由《大乘起信論》所肯定一超越的「真常心」作為其成佛的先

天根據，就將唯識宗所說的虛妄阿賴耶識融攝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中，並因

而使唯識宗憑藉一個需靠「後天薰染」的「無漏種」，作為其成佛根據的理論

再更往前推進了一步25。除此之外，由《大乘起信論》所提出「一心開二門」

之思想格局亦為哲學思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貢獻，意即由「一心開二門」之思

想架構所開顯出之重要義涵，如牟先生所道： 

《大乘起信論》所提出之「心」乃是超越的真常心，此真常心是一切法的

依止；所謂一切法，乃是包括生死流轉的一切法，以及清淨無漏的一切

法。這一切法的兩面，都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依」是依靠的依，

「止」就好像說「止於至善」的那個止。一切法都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

心，就表示由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可以開出二門，一是生滅門，指的是生死

流轉的現象，有生有滅，剎那變化，所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另一

則是真如門，即開出清淨法界門。「真如」是針對無漏清淨法而講的。如

此一來，「一心開二門」的架構也就撐開來了，這是哲學思想上一個很重

要的格局。這個格局非常有貢獻，不能只看作是佛教內的一套說法。我們

                                            
24 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 .1666， p  579a。  
25 就唯識系統而言，「阿賴耶識」只是一個虛妄的生滅識，順「阿賴耶識」

而下，只能說明一切法的生滅流轉，卻無法說明清淨無染的功德法。

《成唯識論》云：「然本有種，亦由熏習，令其增盛，方能得果。故說

內 種 定 有 熏 習 。 其 聞 熏 習 ， 非 唯 有 漏 ， 聞 正 法 時 ， 亦 熏 本 有 無 漏 種

子，令漸增盛，展轉乃至生出世心，故亦說此名聞熏習。」（見《成唯

識論》卷二， CBETA， T31， No.  1585， p 9a。 ）既然其清淨功德法乃

根源於「無漏種」而來，而「無漏種」卻需靠後天的正聞熏習成就，則

其清淨功德法之無漏並無先天之必然性，故其成佛之根據亦無必然之

保障。是以如來藏系之肯定一先天超越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以作為

成佛之根據和保障，乃是較唯識阿賴耶系統更往前推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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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公共的模型，有普遍的適用性，可以拿它來對治一個很

重要的哲學問題。26 

順著《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之提出，我們今天主要說明的，是這

個「一心開二門」的架構在哲學思想上的重要性。因為就哲學發展的究極

領域而言，這個架構有其獨特的意義。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有普遍性

的共同模型，可以適用於儒釋道三教，甚至亦可籠罩及康德的系統。若將

其當作形上學的問題看，則此種問題即是屬於「實踐的形上學」，而不屬

於平常的「理論的（知解的）形上學」。27 

依牟先生之意，《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思想不僅解決了關於一切法的

存在之根源性的問題，更具意義的，是這個思想的架構提供了哲學思想上一個普

遍適用的公共模型；這個公共模型，不僅適用於闡發儒釋道三教的精義，同時也

能夠籠罩康德的哲學思想體系；而這個普遍性的公共模型之所以甚具意義，就在

於其乃是就「哲學發展的究極領域」而言，意即，乃是就其具有「實踐的形上學」

之義涵而言。 

什麼是「哲學發展的究極領域」呢？就牟先生的意思，這個「究極領域」所

指的「應是關聯著道德的實踐、自我生命的實踐或人生的究竟解脫而言」28，牟先

生曾於《現象與物自身》中談論「德行底優先性」時道：「知識不及，技藝不及，

是能力問題。德行不及是道德問題。前者固亦可恥，但不必是罪惡；而德行不及

之愧恥於心則是罪惡之感。故人首先所意識及的是德行；對於德行加以反省以求

如何成德而使心安，這亦是首要的問題，而且那亦是最易為人所首先意識及者。

故即使求知，亦是首先求這種知，此即宋明儒所謂『德性之知』。」29可見，一切

思想學問唯有關聯著自我的道德實踐，生命的實現與究竟解脫之問題，切實透過

「下學而上達」以實踐這個「生命的學問」，才能將人的有限生命從桎棝中劃破

開來，上達而證求其無限。這一點，才是哲學思考真正的究極目的。 

故而，就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所開出之二門而言，它一方面說明了現象世間一

切生滅流轉的變化——心生滅門；同時另一方面，它也指出了一條通往清淨解脫

的依據與道路——心真如門。因而，「一心開二門」之思想實已觸及了一切法存

在之「形上」依據，它除了說明現實人生的一切生死流轉與理想世界之清淨無染

外，並嘗試說明如何由煩惱雜染的「現實世間」（生滅門）轉化而為清淨無染之

「理想世間」（真如門）的具體實踐方法。「依大乘佛教思想之發展而言，此亦

                                            
26
 見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291。  

27
 見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298。  

28
 援引自尤惠貞：〈「依一心開二門」之思想架構看天台宗「一念無明法

性心」之特殊涵義〉，《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6卷 1期， 1995，頁 99。  
29
 參見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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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轉識成智』的問題，亦即在『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肯定下，依止於自

性清淨心以說明眾生如何由現實生活的雜染，而可修證成清淨佛果，並明白顯示

了『轉識成智』所以可能的實踐方法」。30「轉識成智」即是具體的道德實踐。而

這種如何由有限的生命存在轉化而為究極無限之生命境界的實踐思想，亦即關聯

著「覺悟成佛如何可能」的自我實現問題，就是牟先生之所以特別重視此一思想

架構之義涵，且肯定其乃屬於「實踐的（道德的）形上學」，而非「理論的（知

解的）形上學」的緣故了。 

換言之，由「一心開二門」所開顯之特殊義涵，除了說明一切法之存在根源

與情形31外，之所以可視之為哲學上之普遍性的公共模型，更在於其確實觸及了

超越與現實，亦即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問題與關聯。此一思想的架構提點

出一個由清淨真常心涵攝生滅與真如——即一切「世間法」（染法）與「出世間

法」（淨法）——所形構而成之「兩層存有論」：「一心開二門，二門各總攝一

切法即是存有論的具足也。依心生滅門，言執的存有論；依心真如門，言無執的

存有論。」32而此架構模式，於哲學思想上具有一公共普遍性，即蘊涵康德所說之

由「現象」與「物自身」而形構成之「感觸界」與「智思界」兩層存有論。即牟

先生於《現象與物自身》中所言： 

對無限心（智心）而言，為物自身；對認知心（識心，有限心）而言，為

現象。由前者，成無執的（本體界的）存有論。由後者，成執的（現象界

的）存有論。此兩層存有論是在成聖，成佛，成真人底實踐中帶出來的。

就宗極言，是成聖，成佛，成真人：人雖有限而可無限。就哲學言，是兩

層存有論，亦曰實踐形上學。此是哲學之基型（或原型）。33 

亦即，由真如門中所涵攝之一切清淨功德法，可視之為由如來藏心（無限智心）

所成就之「物自身」——「無執的（本體界的）存有論」；而從生滅門中所流轉

之一切生死染污法，則可視為由虛妄識心（有限心）所拖帶而出之種種「現象」——

                                            
30 見尤惠貞：〈「依一心開二門」之思想架構看天台宗「一念無明法性心」

之特殊涵義〉，頁 99。  
31 《大乘起信論》說明真如與生滅之一切法存在的情形道：「摩訶衍者，

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眾生心』，

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

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

自體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

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

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一切菩薩皆

乘此法到如來地故。」（參見《大乘起信論》， CBATA， T32， No .1666，

p575c-576a。）  
32 見牟著《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56。  
33 見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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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的（現象界的）存有論」，以此而開顯出「兩層存有論」。 

四、天台「一念無明法性心」所蘊涵之「兩層存有論」 

（一）天台「一念心」之義涵  

關此「一念心」，智者《摩訶止觀》（以下簡稱《止觀》）云： 

界內外一切陰入皆由心起，佛告比丘，一法攝一切法，所謂心是。論

云，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心是惑本，

其義如是。若欲觀察，須伐其根，如炙病得穴，今當去丈就尺，去尺就

寸，置色等四陰，但觀識陰。識陰者，心是也。34 

又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以下略言《指要鈔》）云： 

今為易成妙解妙觀故，的指一念，即三法妙中特取心法也，應知心法就

迷就事而辨。…四念處節節皆云觀一念無明心，止觀初，觀陰入心九

境，亦約事中明心，故云煩惱心病心乃至禪見心等，及隨自意中四運心

等，豈非就迷就事辨所觀心。35 

由《止觀》，所言「觀心」者，「識陰」也，又云：「觀陰入心九境」36，且《四

念處》亦云：「觀一念無明心」37，此處知禮則更明言，「一念心」乃「就迷就

事而辨」。可知，天台圓教所謂之「一念心」，乃陰識心、煩惱心、剎那心，

而非凝然真如心38。然天台圓教所言之「一念心」雖是陰識心，卻與於五陰中所

                                            
34 見 《摩 訶止 觀》 (卷 9)（ CBE TA ,  T46 ,  no .1911 ,  p . 52 ,  a25-b 1）  
35 見《 十不 二門 指 要 鈔》(卷 1)，（ CB ET A ,  T46 ,  no .19 28 ,  p .70 6 ,  b18 -2 7） 
36

  《 摩 訶 止 觀 》 (卷 9)云 ： 「 此 十 種 境 始 自 凡 夫 正 報 終 至 聖 人 方 便 ， 陰

入 一 境 常 自 現 前 ， 若 發 不 發 恒 得 為 觀 ， 餘 九 境 發 可 為 觀 ， 不 發 何 所

觀 。 又 八 境 去 正 道 遠 ， 深 加 防 護 ， 得 歸 正 轍 ， 二 境 去 正 道 近 ， 至 此

位時 ，不 慮無 觀， 薄 修即 正。」（見 CB ET A,  T46 ,  no .191 1 ,  p .49 ,  c4 -8）

可見 此十 境皆 就迷 就 事說 心。  
37 智 者《 四 念處 》云 ：「 此之 觀慧 ，只 觀 眾生 一念 無明 心， 此 心即 是法

性 ， 為 因 緣 所 生 ， 即 空 即 假 即 中 ， 一 心 三 心 ， 三 心 一 心 。 」 （ 見

CB ET A,  T46 ,  n o .19 1 8 ,  p .578 ,  a2 9 -b2）  
38 華 嚴 所 解 之 「 心 」 ， 乃 凝 然 真 如 心 ， 即 如 來 藏 自 性 清 淨 心 ， 或 云 真

性、 真常 心。 如《華 嚴經 隨疏 演義 鈔》云 ：「不 生滅 者， 是如 來藏 自

性清 淨心 。」 （ CBE TA,  T3 6 ,  no .1736 ,  p . 235 ,  b14 - 15） 凡此 皆 非天 台

所云 之「心」，故 知 禮斥 山外 諸師 云：「 有人 解今 一念 ，云 是 真性 ，

恐 未 稱 文 旨 。 何 者 ， 若 論 真 性 ， 諸 法 皆 是 ， 何 獨 一 念 。 又 諸 文 多 云

觀 於 己 心 ， 豈 可 真 理 有 於 己 他 。 」 （ 見 《 十 不 二 門 指 要 鈔 》 (卷 1) ,  

CB ET A,  T46 ,  n o .19 2 8 ,  p .706 ,  b 28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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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之識陰為「識心」不同，亦與唯識中分說八識之「妄識」不同，因為，上述

兩種「識心」（陰心、妄心）皆為「思議」之心，由此「思議心」所生之法，皆

為思境法，即思議之境，非今天台所觀心。見智者《止觀》云： 

觀心是不可思議境者，此境難說，先明思議境，令不思議境易顯。思

議法者，小乘亦說心生一切法，…乃是有作四諦，蓋思議法也，大乘

亦明心生一切法，謂十法界也，若觀心是有有善有惡，…此之十法邐

迆淺深皆從心出，雖是大乘無量四諦所攝，猶是思議之境，非今止觀

所觀也。39 

荊溪《止觀輔行傳弘決》（以下略言《輔行》）釋此云：「由大小乘皆云心生，

以教權故不云心具。」40是而可知，就天台而言，無論大小乘，皆以「心」能

「生」一切法，一切法為「心」所「生」，心法互別而為能所，是故心是「思

議心」，而法則為「思議法」，故《止觀》闡云：「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

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橫。」41
則天台圓教所謂之「一念心」，

即非能「生」一切法者，亦非一切法為心所「含」，而為「不可思議心」具「不

可思議境」。如《止觀》所云： 

縱亦不可橫亦不可，秖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異

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為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42 

又云： 

若法性生一切法者，法性非心非緣，非心故而心生一切法者，非緣故亦

應緣生一切法，何得獨言法性是真妄依持耶。若言法性非依持，黎耶是

依持，離法性外別有黎耶依持，則不關法性。若法性不離黎耶，黎耶依

持即是法性依持，何得獨言黎耶是依持。又違經，經言：「非內非外亦

非中間，亦不常自有。」又違龍樹，龍樹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

生，不共不無因。」…當知四句求心不可得，求三千法亦不可得。既橫從

四句生三千法不可得者，應從一念心滅生三千法耶，心滅尚不能生一法，

云何能生三千法耶。若從心亦滅亦不滅生三千法者，亦滅亦不滅，其性相

違，猶如水火二俱不立，云何能生三千法耶。若謂心非滅非不滅生三千法

者，非滅非不滅，非能非所，云何能所生三千法耶。亦縱亦橫求三千法不

                                            
39 見 《摩 訶止 觀》 (卷 9)（ CBE TA ,  T46 ,  no .1911 ,  p . 52 ,  b19 -c 6）  
40 見 《止 觀輔 行傳 弘 決》 （ CBE TA ,  T 46 ,  no .19 12 ,  p29 2 ,  c16）  
41 《 摩訶 止觀 》 (卷 9)（ CBE TA ,  T 46 ,  no .1 911 ,  p .5 2 ,  a 14-15）  
42 《 摩訶 止觀 》 (卷 9)（ CBE TA ,  T 46 ,  no .1 911 ,  p .5 2 ,  a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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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非縱非橫求三千法亦不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名不可思議

境。43 

依上所闡，一切法（三千法）非緣生、非真妄心生，更非依法性所生、黎

（賴）耶而生，換言之，「一念心」之「不可思議」者，乃非心「生」一切法，

亦非心一時「含」一切法，亦縱亦橫求三千法不可得，非縱非橫求三千法不可

得，而秖「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即「心具一切法」之「不可思議

境」。故《止觀》云：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

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

千。44 

可知，「一念心」即具「十界百界千如三千世間」45，亦即「一念心」即具「三千

法」。簡言之，圓教「一念心」之特質，即其「不思議」而為「不思議境」者，

乃以「一心具一切法」，「一念心具三千」。 

是故即此而言，「一念心」雖是陰識心、煩惱心、剎那心，實際卻是即具一

切法，一念具十法界三千世間法之「一念三千」，故言其是「非縱非橫，非一非

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之不可思議境心。所以「不可思議」，是

由於它「祗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非縱亦非橫，十法界三千世間法，並非

由一心所生，亦非一時具於一心之中，不可以言說，非可以識識。故智者《四念

處》又云： 

若約識為唯識，論者破外向內，今觀明白十法界皆是一識。識空，十法

界空；識假，十法界假；識中，十法界中，專以內心破一切法，若外觀十

法界，即見內心。當知若色若識，皆是唯識；若色若識，皆是唯色。今雖

說色心兩名，其實只「一念無明法性」十法界，即是不可思議一心具一切

「因緣所生法」。一句，名為「一念無明法性心」；若廣說四句，成一偈，

即因緣所生心，即空、即假、即中。46 

                                            
43 《 摩訶 止觀 》 (卷 9)（ CBE TA ,  T 46 ,  no .1 911 ,  p . 5 4 ,  a 29 -b2 8）  
44 《 摩訶 止觀 》（ CB ET A,  T46 ,  no .19 11 ,  p .53 ,  a9 -  p .54 ,  a 9） 。  
45 所謂「十法界三千世間」者，即十法界詳展之而為三千世間也。蓋一一法

界皆具十法界，即成百法界。而百法界之每一法界皆具有十種眾生世

間、十種五陰世間、十種國土世間，共三十種世間。故此三十種世間於

百法界中即成三千世間也。（參見《摩訶止觀》卷第五上。CBET A,  T 46 ,  

no .19 11 ,  p . 54 a。）  
46 見智者大師《四念處》「圓教四念處」語。（ CBET A,  T46 ,  no .19 18 ,  p . 578,  

c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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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行》釋云： 

若色心相對，則有色有心，論其體性，則離色無心，離心無色。若色心

相即，二則俱二，一則俱一。故圓說者，亦應得云唯色、唯聲、唯香、

唯味、唯觸，何但獨得云唯識耶？若合論者，無不皆悉具足法界。…若

約識為唯識，攬外向內，令觀內識皆是一識。識既空已，十界皆空；識

若假者，十界皆假；識若中者，十界皆中。專於內心觀一切法，觀外十

界即見內心。是故當知若識、若色皆是唯色；若識、若色皆是唯識。雖

說色心，但有二名，論其法體，秖是法性。47 

意即，若觀心十法界，則十界法無非一識，此是破外（法）向內（心），攬外向

內，亦即，就十法界法而觀，識空，一切法皆空，識假，一切法皆假，識中，一

切法皆中，故識色色識，識色不二，是則可言「若色若識，皆是唯識；若色若

識，皆是唯色」48，即一切法趣識、趣色，亦趣不過，即一切法，即空、即假、即

中。是故智者即云，若就此圓說色心兩名，則色心不二，只是法性。故「不可思

議一心」具「一切因緣所生法」，而十法界三千法，亦得具於「一念無明法性心」

而圓說「唯色、唯聲、唯香、唯味、唯觸、唯識」49。故智者《止觀》又云：  

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者，若根若塵並是法界，並是畢竟空，並是如來

藏，並是中道。…。當知一念即空即假即中，並畢竟空，並如來藏，並

實相，非三而三三而不三，非合非散而合而散，非非合非非散，不可一

異而一異。…此一念心不縱不橫不可思議。50 

既因緣所生（陰入）心，即空、即假、即中，則若根若塵並是法界，則「無明法

性十法界即是不可思議一心」，而更可言，「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十法界，

「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三千，「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一切法。由此可知，

依天台圓教所說之「一念心」，實即是將唯識宗所說之識心更進一層開發決了51，

而為圓說下「具一切法」之「一念無明法性心」。 

（二）「一念無明法性心」所蘊涵之「兩層存有論」  

                                            
47 見 荊溪 ：《 止觀 輔 行傳 弘決 》。（ CB ET A,  T46 ,  no .191 2 ,  p .38 8 ,  a21 - b3） 
48 見 同上 註。  
49 語 見《 四念 處》 。 （ CBE TA ,  T 46 ,  no .1 918 ,  p . 578, c8 - 9）  
50 見 《摩 訶止 觀》 。 （ CBE TA ,  T 46 ,  no .1 911 ,  p .8 ,  c2 4 -  p .9 ,  a5）  
51 「開發決了」，「開」，亦即「開權顯實」；「發」，亦即「發跡顯本」；

「決了」，即就囿於權而不了實者，暢通而了之。此意可詳見牟著《佛

性 與 般 若 》 下 冊 ， 釋 「 開 權 顯 實 ， 發 跡 顯 本 」 處 。 見 上 引 書 ， 頁

589-591。  

回目錄頁



 
284 2012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由上所述可知，天台之「一念心」既為圓具一切法之不可思議「一念無明法

性心」，則「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一切法，亦可言「從一念無明法性心立一切

法」，亦即，一切法乃「無明」與「法性」同體依即而具，如《輔行》云：「無

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體同名異，相對立稱。」52又，《維摩經玄疏記》云： 

是煩惱說法性體別，則是煩惱法性自住，俱名為自，亦可云離煩惱外別

有法性法性為他，亦可法性為自離法性外別有煩惱煩惱為他，故二自他

並非圓義，以其惑性定為能障，破障方乃定能顯理，依他即圓者，更互

相依更互相即，以體同故依而復即。53 

同體者，即指無明與法性當體即是，意即，「無明無住」，無明「當體」即

是法性，非離無明外，別有法性；反之，「法性無住」，法性「當體」即是無明，

非離法性外，別有無明，故無明與法性，同體「依而復即」。對此牟先生即云：

「此種來回地『相即』明法性與無明非異體，乃即在『不斷斷』54
中而為同體之不

思議境也。…此『一念心』（無住本）從無明處一骨碌即是法性，從法性處一骨

碌即是無明：未動無明而言法性，未動法性而言無明。法性與無明在『不斷斷』

中相即為一，即成『一念無明法性心』55」。 

就上所言，無明與法性，同體相即，故「從一念無明法性心立一切法」，意

即從無明立一切法，亦可言從法性立一切法，如智者《金光明經玄義》云： 

初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夫三德者名秘密藏，秘密藏顯，由于三寶，三寶由

三涅槃，三涅槃由三身，三身由三大乘，三大乘由三菩提，三菩提由三般

若，三般若由三佛性，三佛性由三識，三識由三道，此「從法性立一切法」

也。若「從無明立一切法」者，一切眾生無不具于十二因緣，三道迷惑由

十二因緣分說，翻惑由解，即成三識，從識立因，即成三佛性，從因起

智，即成三般若，從智起行，即成三菩提，從行進趣，即成三大乘，乘辦

智德，即成三身，身辦斷德，即成三涅槃，涅槃辦恩德利物，即成三寶，

究竟寂滅，入于三德，即成秘密藏也。是為逆順次第甚深無量義。56 

由三道即三德，輾轉即為「從法性立一切法」之「法性無住，法性即無明」；且

由三德即三道，輾轉即為「從無明立一切法」之「無明無住，無明即法性」。上

                                            
52 《 止觀 輔行 傳弘 決 》。 （ CBE TA ,  T 46 ,  no .19 11 ,  p . 217 ,  c24 - 25）  
53 引 見於《維 摩經 略 疏垂 裕記》。（ CB ET A,  T38 ,  no .177 9 ,  p .83 0 ,  b1 6 -21） 
54 「 不斷 斷」 ，意 即 「不思議斷」、「圓斷」。也就是不客觀地斷除一

切惡法而主觀地即得成就佛道之「解心無染」。故在此「不斷斷」中，

即顯出主觀的解心無染與客觀的存在之法兩不相礙。  
55 見《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11。  
56 見《金光明經玄義》。（ CB ET A,  T3 9 ,  no .17 83 ,  P.2 ,  c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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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即顯「無明」與「法性」雖皆無住，而皆為一切法作本，是則從「法性無住本」

可以立一切法，而從「無明無住本」亦可以立一切法。故智者《法華玄義》即云：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理，即是本時實相真諦也。一切法，即是本

時森羅俗諦也。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跡，尋於俗跡即顯真本，本跡雖殊不

思議一也。57 

荊溪《法華玄義釋籤》（以下略言《釋籤》）云： 

無住之本既通，是故真諦指理也，一切諸法事也，即指三千為其森羅。

言從本垂跡者，此理性之本跡，由此方有外用本跡。58 

又云：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者，無明為一切法作本。無明即法性，無明復以法

性為本，當知諸法亦以法性為本。法性即無明，法性復以無明為本。法性

即無明，法性無住處；無明即法性，無明無住處。無明法性雖皆無住，而

與一切法為本，故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59 

亦即，「並由理具，方有事用」60，故荊溪《十不二門》解此無明與法性關係

復進一步釋云： 

若識無始即法性為無明，故可了今即無明為法性。法性之與無明，遍造諸

法，名之為染。無明之與法性，遍應眾緣，號之為淨。濁水清水，波濕無

殊。清濁雖即由緣，而濁成本有。濁雖本有，而全體是清。以二波理通，

舉體是用。故三千因果俱名緣起，迷悟緣起不離剎那。剎那性常，緣起理

一。61 

「法性之與無明」（亦即「無明法法性」），遍造諸法，此造即具，即三千

為「染」法；「無明之與法性」（亦即「法性性無明」），遍應眾緣，即三千為

「淨」法。亦即，三千法既非由一念心所生，實乃「無明」「法性」同體依即而

具，故同一三千法，「法性即無明」時為為「迷」，為「染」，此時之三千，

即念具三千，識具三千；「無明即法性」時為「悟」，為「淨」，此時之三千，

即智具三千。此染淨不二，故智識不二，而三千不改，故得云「一念無明法性

                                            
57

 《妙 法蓮 華經 玄義 》。 （ CBE TA ,  T 33 ,  no .17 16 ,  p . 920 ,  b2 0 -23）  
58

 《法 華玄 義釋 籤》 。（ CB ET A,  T33 ,  n o .1717 ,  p .92 0 ,  b 2 -4）  
59 見《法華玄義釋籤》。（ CB ET A,  T3 3 ,  no .17 17 ,  P.920, a25-b2）  
60 見荊溪《止觀 輔行 傳弘 決》。（ CBE TA ,  T4 6 ,  no .1911 ,  p .293 ,  a17）  
61 見荊溪《十不二門》〈染淨不二門〉。（ CBE TA ,  T 46 ,  no .1 927 ,  

P.703c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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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具一切法」，「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十法界三千世間法」，亦即，「一念無

明法性心即具一切染淨諸法」。是以牟先生即此更進一步闡釋： 

就「性色」而說分別色與無分別色，乃至說分別智與無分別智，與就識而

說分別識與無分別識不同。智者亦只說以唯識為例耳。前者是就智具三千

而明智如不二，色心不二。後者是就識具三千（即「一念無明法性心」之

具三千）而明識色不二。前者是本體界的存有論，無執的存有論，三千法

皆是「在其自己」之實相法。後者則是現象界的存有論，執的存有論，三

千法皆是念念在執中的現象法，計執法，亦即有執相定相的法。62 

同一三千法，就智具三千而明智如不二，色心不二；就識具三千而明識色不

二。亦即，當念具念現時，即由「無明無住本」立一切法，三千皆染，而為「執

的（現象界的）存有論」；當智具智現時，即從「法性無住本」立一切法，三千

皆淨，即顯「無執的（本體界的）存有論」。 

換言之，天台圓教由此「一念無明法性心具三千法」句，即蘊涵「兩層存有

論」，亦即，當「無明無住，無明即法性」時，即從法性無住本立一切法，而顯

為一「無執的存有論」；而當「法性無住，法性即無明」時，即從無明無住本立

一切法，即顯為一「執的存有論」。對此「佛教式的存有論」，牟先生認為： 

本來佛教講無自性，要去掉「存有」，根本不能講存有論；但是就著佛性

把法的存在保住，法的存在有必然性而言，那麼就成功了佛教式的存有

論。63 

對於一切法作存有論的說明必備兩義：一是其存在之根源，二是其存在之

必然。這兩義，就佛家而言，皆有獨特的姿態。其存在之根源不由於上帝

之創造，亦不由於良知明覺之感應（自由無限心之道德的創造），而乃由

於「一念無明法性心」，「法性即無明」時之念具念現，「無明即法性」

時之智具智現。這就有一獨特的姿態。當智具智現時，即有一「無執的存

有論」，此時就是智心與物自身之關係。當念具念現時，即有一「執的存

有論」，此時即是識心與現象之關係。至於一切法底存在之必然性問題，

則由於成佛必備一切法而為佛，此即保住了法底存在之必然性。天臺宗於

這「存有論的圓具」…獨能顯出佛教式的存有論之特色。64 

牟先生認為，天台圓教「一念心」之圓具三千，不但說明了一切法存在之根

                                            
62 語見牟宗三著：《現象與物自身》，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1996，頁

413。  
63 語見牟宗三著：《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362。  
64 援 見牟 著： 《現 象 與物 自身 》， 頁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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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時也保障了一切法存在之必然性。亦即，當「念具念現」時，即法性無住，

法性即無明之「迷中三千」，它說明的是識心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因而呈顯為一

「執的存有論」；當「智具智現」時，即無明無住，無明即法性之「智中三千」，

此時即智心與物自身之關係，而呈顯為一「無執的存有論」。亦即，「當說『無

明即法性』時，法性即具帶著十法界而為法性，此即所謂性具或理具，此是悟中

的性具或理具；同時，當說『法性即無明』時，無明亦具帶著十法界而為無明，

此是迷中的性具或理具。」65而無論在迷在悟，三千如故，三千不改。是故智者

《玄義》「明一諦」即云： 

明一諦者，大經云：「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轉二為粗，不

轉為妙。三藏全是轉二，同彼醉人。諸大乘經帶轉二說不轉一。今經「正

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不轉一實，是故為妙。……諸諦不可說者，「諸

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那得諸諦紛紜相礙？一諦尚無，諸諦安有？一

一皆不可說。可說為粗，不可說為妙。「不可說」亦不可說，是妙。是妙

亦妙，言語道斷故。66 

又云： 

約理事明本跡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理，即是本時實相真諦

也；一切法，即是本時森羅俗諦也。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跡，尋於俗跡即

顯真本，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67 

又，《維摩經玄疏》亦云： 

約理事明本跡者，此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今明不思議理事為

本跡者，理即不思議真諦之理為本，事即不思議俗諦之事為跡。由不思

議真諦之理本，故有不思議俗諦之事跡。尋不思議俗諦之事跡，得不思

議真諦之理本。是則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68 

「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二諦即真諦與俗諦也，方便說二，亦

即真俗不二。故而不思議真諦理即實相真本之理，亦即「一念無明法性心」之「無

明無住，無明即法性」，由法性為本立一切法；而不思議俗諦事即是「法性無住，

                                            
65 引自牟宗三著《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台北市：臺灣商務書局，

1993，頁 231。  
66 見《法華玄義》。（ CBE TA ,  T 33 ,  no .1 716 ,  P.705,  a14-b1）  
67 見《法華玄義》。（ CBE TA ,  T 33 ,  no .1 716 ,  p .7 64 ,  b19 - 23）  
68 見《維摩經玄疏》（卷 4）「明不思議本跡義」處。（ CB ET A,  T3 8 ,  no .177 7 ,  

P.545,  b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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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即無明」之森羅俗諦，即以無明為本立一切法。此二諦既為「一念無明法性

心」，「無明與法性」之詭譎相即而成，故而其實即是一心，方便故說為二。此

即不思議「圓融二諦」，亦即圓教之所以為圓處。 

由此可知，由於無明與法性這種同體依即，詭譎無住之關係，圓教由「一念

無明法性心」為說明一切染（無明法法性）、淨（法性性無明）二法之存在而透

顯出之兩層存有論，實則「即于一切無明虛妄而顯現清明法性，則一切法作為心

性之迷悟對象時，實有不同的『表象』，如此即成就所謂的淨善穢惡法門」69。故

而： 

就「如是相，性，體，力等等」的差別而究之，既可是實相無相地（緣起

無性地）究之，亦可以有相地（執有實性自性地）究之。如果是有相地究

之，則如是這般的相，性，體，力，等等，便成「法定象」義的相，性，

體，力等等，此皆是執也。此計執義的相，性，體，力等等便是「軌持

義」的法。軌者軌解，可生物議，持者任持，不捨自性。任何法皆有其自

性，此「自性」顯是計執義、法定象義的自性，因為因緣生法皆空無性

故，此計執的性，相，體，力等等，即是康德所說由概念決定成的。依

是，吾人依超越地形而上的體性，實性，而言「無執的存有論」，即「本

體界的存有論」；依計執的，法定象義的（亦內在的）性，相，體，力，

等等，而言「執的存有論」，即「法定象界的存有論」。前者成真諦，後

者成俗諦。70 

亦即，由《法華經》所謂之「十如是」可知，就法本身而言，即就法之「實相無

相」地究之，其本身實無所謂差別，無所謂穢惡淨善，而所成的即是一「無執的

存有論」；然就十如之有相，亦即就法之差別相而言，則一切法即有所執定，此

即成就所謂「執的存有論」。依此可知，圓教由「無明與法性」詭譎無住，同體

依即，於「三道即三德」之辯證方式下透顯出「一念無明法性心」所蘊涵之「兩

層存有論」，而此兩層存有論「實已化除了兩層存有論之間的隔別相，亦可說是

具有存有論系統而無系統之定限相。」71其雖二而實不二，亦雖不二而實為二，有

無融通，染淨無礙，是為即于同一三千法而無可改也。如此，即保障了一切法之

存在，同時也顯示出了一種「佛教式的存有論」之圓具。 

                                            
69 援引自尤惠貞：〈「依一心開二門」之思想架構看天台宗「一念無明法

性心」之特殊涵義〉，《中正大學學報》， 1期 6卷， 1995，頁 113。  
70 見 牟著《現象與物自身》，頁 46。  
71 見牟著：《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市：學生書局， 1996，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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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台與華嚴於「兩層存有論」之簡別及其特殊義涵 

由上所言可知，華嚴與天台雖皆可開顯出「兩層存有論」之模式，然則，相

較華嚴於「唯一真心」思想下，由清淨真常心涵攝生滅（染法）與真如（淨法）

所形構而成之「世間法」（執的存有論）與「出世間法」（無執的存有論）之「兩

層存有論」，其強調就心所起現之一切染執法（生滅門）而言，若能「蕩相遣執」，

即就生滅門中之一切生滅流轉法而「還滅」之，則「心真如」將因「心生滅」如

之而成，換言之，一切生滅流轉之染污法皆必斷除而後方顯清淨真如，此則透顯

於華嚴而言，「兩層存有論」之關係實即二而不一。故荊溪《法華文句記》云： 

真如在迷能生九界，即指果佛為佛法界，故總云十，是故別人覆理無明

為九界因，故下文中，自行化他皆須斷九，九盡方名緣了具足，足故正

因方乃究顯。72 

又云：  

但理為九界覆，而為所依，法界秖是法性，復是迷悟所依，於中亦應

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明覆理，能覆所覆，俱名無住，但即不即

異，而分教殊，今背迷成悟，專緣理性，而破九界。73 

真如在迷，能生九界，此即隨緣起現染淨諸法，而其自心之清淨則不變，是則其

隨緣而生之九界法（執的存有論），全是無明的作用，故在還滅時，仍須破無明，

破九界法（執的存有論），而後始能還歸朗現原本之清淨真如心與清淨法（無執

的存有論）。是故真心與無明煩惱體別，而有能覆被覆，能障所障之別74，則其由

真心與無明煩惱所形構之「兩層存有論」即分而為二，二而不一。 

而天台依智者大師所倡言之性具圓教，於面對「轉識成智」，「轉染成淨」

之問題時，卻並不強調必須斷除一切煩惱虛妄之染污法，而唯肯定眾生當下之

「一念心」：「即于此『一念無明法性心』而言其是染是淨：一念迷則三

千法皆虛妄分別，一念覺則三千法皆真實如理」 75。如前所述，三千法既

非由一念心所生，實乃「無明與法性」詭譎無住，同體依即而具，故同一三千

法，「法性即無明」時為為「迷」，為「染」，此時之三千，即念具三千，識

具三千；「無明即法性」時為「悟」，為「淨」，此時之三千，即智具三千。

                                            
72 見 《法 華文 句記 》 ， CBE TA ,  T 34 ,  no .1 7 19 ,  P.1 71a。  
73 見 《法 華文 句記 》 ， CBETA,  T 34 ,  no .17 19 ,  P.171a -  171b  
74 參 考牟 著： 《現 象 與物 自身 》， 頁 420。  
75 同註 2所引文。見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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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染淨不二，故智識不二，而三千不改，故總云「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一切

法」，「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十法界三千世間法」，亦即，「一念無明法性心即

具一切染淨諸法」。意即，同一三千法，當「無明無住，無明即法性」時，即法

性為本立一切法，而有一「無執的存有論」；當「法性無住，法性即無明」時，

即無明為本立一切法，而有一「執的存有論」。是則圓教由「一念無明法性心」

為說明一切染（無明法法性）、淨（法性性無明）二法之存在而透顯出之「兩層

存有論」，實已化除了「兩層存有論」之間的隔別相，故雖二而實不二，亦雖不

二而實為二，有無融通，染淨無礙，是為即于同一三千法而無可改也。故荊溪

云：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者，無明為一切法作本，無明即法性，無明復以法性

為本，當知諸法亦以法性為本，法性即無明，法性復以無明為本，法性

即無明，法性無住處，無明即法性，無明無住處，無明法性雖皆無住而

與一切諸法為本，故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本既通，是故真諦指

理也，一切諸法事也，即指三千為其森羅。76 

就圓教而言，「無執的存有論」即一切法為「實相真本之理」，「執的存有

論」即一切法為「森羅俗諦之跡」，然，「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77
，二諦雖二，

二而不二，即中道第一義諦。是知森羅「俗諦之迹」（世間諸法），無非實相真

本之垂形，然無森羅俗諦之迹，又豈能顯真本實相？真諦即理，即常寂光（淨

土）；一切諸法即事，即三千世間相（穢土）。無明與法性與一切諸法為本，

是故迷三德性為三惑染，曰垢心（無明），即「法性無住，法性即無明」，三

千法皆是無明，即感「穢土」；了三德性離三惑染，曰淨心（法性），即「無

明無住，無明即法性」，三千法皆是法性，即感「淨土」。故知禮《觀音玄義

記》又云： 

應知生佛依正，及己色心，皆是法界，無不具足三千三諦，故內外自

地，皆是妙境，但為觀境，近而復要，莫若內心。故諸經論，多明心法

遍攝一切，須知遍攝，由乎不二，故四念處云：唯是一識，唯是一色。

萬象之色，既許心具，千差之心，何妨色具。眾生成佛是依報成，國土

廢興，豈是他事，…以心例色，乃顯諸法一一圓具，故云唯色、唯聲、

唯香、唯味、唯觸，況唯心之說，有實有權，唯色之言，非權唯實。78 

意即，眾生及佛之依正果報，並是法界，既是色亦是心，即具三千世間

                                            
76 《法 華 玄義 釋籤》（卷 15）。（ C BET A ,  T33 ,  no .17 17 ,  p .92 0 ,  a26-b 3） 
77

  語 見《法華玄義》 (卷 7)。（ CBE TA ,  T 3 3 ,  no .17 16 ,  p .7 64 ,  b2 3）  
78 《 觀音 玄義 記》 （ 卷 2） 。（ CB ET A,  T 34 ,  n o .1 727 ,  P .907 ,  b 26-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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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即，心具三千且色具三千，而色心不二。因此，心不離色，色不異心，

以心例色，方顯一一諸法，而諸法皆是實相，故可云唯色、唯聲、唯香、唯

味、唯觸。此即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中所言：「今家明三千之體，隨緣起

三千之用。不隨緣時，三千宛爾。故差別法與體不二，以除無明有差別故。」79

故而，「眾生成佛是依報成」（唯心）為權但是實，則「國土廢興」（唯色）又

豈非權唯實。由此色心不二，寂光之有相，亦即常寂光乃「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80之中道實相，得以成立。是則就此進一步為言，實相真本之理（淨土）

即權而實，森羅俗諦之跡（穢土）即實而權，而權實不二。 

是故天台圓教在其存有論的圓具（一念無明法性心具一切法）下，一切法，

無論淨穢，得以必然而客觀的存在（世間相常住），同一三千法，以「一念心」

或執識識現而成為所謂的「娑婆穢土」（執的存有論），或智如智現而無非「佛

國淨土」（無執的存有論）。則「土」之「淨」、「穢」關係，於圓教下，並

非截然二分，全然背反，而乃是主觀之執（迷、染）與無執（悟、淨）。故知

禮《指要鈔》即云：「圓家斷證迷悟，但約染淨論之，不約善惡淨穢說也。」81

就圓教而言，「善、惡、淨、穢」法門，乃客觀本有，故「除無明有差別」，

無明可斷而「三千差別法」不可改；而「斷、證、迷、悟」，則全為個人之主

觀，是故而有同一三千法之「執」（迷、染）與「無執」（悟、淨），故「娑

婆人間」與「佛國淨土」，亦無非主觀之「迷」與「悟」。故《法華玄義》即

云：「淨穢差別，悉由眾生高下苦樂，不關佛也。」82又云：「寂光理通，如

鏡如器，諸土別異，如像如假，業力所隔，感見不同。淨名云：我佛土淨而汝

不見，此乃眾生感見差別，不關佛土也。」83如《維摩詰經》亦云﹕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

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

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

非日月咎」。「舍利佛﹗我此土淨，而汝不見」。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

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

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

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

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

                                            
79 《 十不 二門 指要 鈔 》 (卷 2)。（ CB ET A,  T46 ,  no .192 8 ,  P .7 15 ,  b19-20） 
80 《 妙法 蓮華 經》 （ 卷一 ）。（ C BET A,  T9 ,  no . 262 ,  P .9 ,  b10）  
81 語 見《 十不 二門 指 要鈔 》 （ 卷上 ）。（ CB ET A,  T46 ,  n o .19 2 8 ,  P .70 7 ,  

b20-21）  
82 見《妙 法蓮 華經 玄 義》（卷 6）。（ CB ET A,  T33 ,  no .171 6 ,  p .75 1 ,  b1 6-17） 
83 見《妙 法蓮 華經 玄 義》（卷 7）。（ CB ET A,  T33 ,  no .171 6 ,  p .76 7 ,  a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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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

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

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

此，……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84 

換言之，主觀之「心」之感見，並無礙於客觀之「土」的淨穢與否，更無

礙於客觀之「土」的存在與否，究實而言，更無所謂土之淨穢，而淨穢之別，

皆因眾生的無明感見使然。是故所謂「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

不淨耳﹗」，即主觀之迷染，則「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者，

即主觀之悟淨。是故「我此土淨，而汝不見」，「我佛國土，常淨若此，……，

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即示「穢土即淨土」而「淨穢不二」。故荊

溪《法華文句記》即云：「豈離伽耶，別求常寂；非寂光外，別有娑婆。」85「非

寂光外，別有娑婆」，意即常寂光土（淨土）即是娑婆（穢土）。正如前所云，

「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二諦即真諦與俗諦也，方便說二，亦即真

俗不二。 

藉由上述，就天台圓教而言，由「一念無明法性心」所蘊涵之「兩層存有

論」義涵，除說明了「兩層存有」——現象（感觸）界與物自身（智思）界之

二而實一，以及吾人之可由有限進而無限之實踐可能外；吾人可得而進一步推

明實相淨土（無執的存有論）與娑婆穢土（執的存有論）之可能關係，即此「兩

層存有」——淨土與穢土，別名為二，其實是一。此意即，於天台圓教義下，

佛國與人間，相即不二，是則「娑婆即蓮邦」，「人間即淨土」86。 

                                            
84 見 《維 摩詰 所說 經 》 (卷 1)。（ CB ET A,  T14 ,  no .475 ,  p .538 ,  c 6 -29）  
85

 《法 華文 句記 》 (卷 9)。（ CB ET A,  T34 ,  no .17 19 ,  p . 333 ,  c4）  
86 本 文之 結論 乃藉 天 台圓 教「一 念心 」之「 無明 與法 性 」詭 譎 相即 所開

顯出 之「 兩層 存有 論 」以 說明 土之「 淨 」、「 穢 」關 係， 並就 此提 出

依天 台圓 教之 圓理 ，「兩 層 存有 論 」二 而 不二 ，故「 人間 即淨 土」。

然 則 ， 理 即 不 等 同 修 證 ， 更 不 等 同 究 竟 圓 滿 ， 故 有 六 即 ， 但 云 「 觀

心」， 如荊 溪《十 不 二門 》云：「 剎那 染 體悉 淨， 三千 未顯 ， 驗體仍

迷 。 故 相 似 位 成 ， 六 根 遍 照 。 照 分 十 界 ， 各 俱 灼 然 ， 豈 六 根 淨 人 謂

十 定 十 ？ 分 真 垂 跡 ， 十 界 亦 然 ， 乃 至 果 成 ， 等 彼 百 界 。 故 須 初 心 ，

而 遮 而 照 ， 照 故 三 千 恒 具 ， 遮 故 法 爾 空 中 ， 終 日 雙 亡 ， 終 日 雙 照 ，

不 動 此 念 ， 遍 應 無 方 ， 隨 感 而 施 ， 淨 穢 斯 泯 。 亡 淨 穢 故 ， 以 空 以

中 ， 仍 由 空 中 ， 轉 染 為 淨 。 」 （ 見 CB ET A,  T 46 ,  no . 1927 ,  p .70 3 ,  

c18-24）是 故重 點仍 在於 吾人 之觀 心修 證 ， 而 能於 此所 謂娑 婆 穢土 ，

不 厭 不 棄 ， 不 捨 此 就 彼 ， 妄 分 二 土 ， 真 真 切 切 當 下 修 觀 ， 觀 心 實

踐、 實現 出人 間之 美 好 - - -淨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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